
迎“适当性”最严监管,倒计 30 天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投资

者保护法，将于 2017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证

券期货市场适当性管理的部门规章，完善了适当性管理的制度体系，统一了适当

性管理的基本标准，突出强调了经营机构所要承担的投资者分类、产品或服务分

级、适当性匹配的义务和责任，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新规，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起草背景 

我国资本市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一些投资者的知识储备、投资经验和风险意识

不足，有必要通过适当性管理构筑保护投资者的第一道防线。通过督促落实适当

性制度可以把监管要求和压力有效传导到一线经营机构，督促其将适当的产品或

服务销售或提供给适当的投资者，增强投资者保护主动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2、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适用范围 

向投资者销售公开或者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

和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创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公开或者非公开转让的期

货及其他衍生产品，或者为投资者提供相关的业务服务的。 

 

 

3、经营机构的 3类适当性义务  

《办法》规定经营机构在向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均应履行适当

性义务，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了解投资者。经营机构首先应当了解必要的投资者信息，按照《办法》

规定的标准，对投资者进行专业与普通的基本分类，在两类之下还应再做细分，

以便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二是了解产品或服务。经营机构应当充分了解所销售产品或者所提供服务的

信息，根据风险特征和风险程度，结合《办法》规定的考虑因素，对照行业协会

制定的产品或者服务风险等级名录，对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划分风险等级。 

  三是对投资者与产品或服务进行匹配。经营机构应当根据投资者的不同分类，

对照适当性匹配的底线要求、特定市场产品或服务的准入要求，对投资者适合购

买的产品或者适合接受的服务作出判断，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供投资者参考。 

 

4、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 

《办法》首次将投资者分为普通和专业投资者两类，对不同类别的投资者提供不

同的法律保护。 经营机构向普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前，应当履行售

前告知义务，向普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产品或者提供相关服务，应当履行特别的

注意义务，不得向普通投资者主动推介不符合其投资目标或者风险等级高于其风

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者服务。经营机构与普通投资者发生纠纷的，经营机构应当

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其已向投资者履行相应义务。 

 



5、7月 1日起，投资者购买基金有哪些变化  

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将不能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

非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等级的投资者在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或者高

风险基金时，则需要确认风险警示。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不作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证券买

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报告中的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担

保。本报告内容和意见不构成投资建议，仅供参考，使用前请核实，风险自负。 

 

 

 

 

 

 


